
股票简称:多氟多 证券代码:002407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

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

２

、发行价格：

２９．８８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９９１．４０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９０

，

３７９

，

８６９．４０

元

５

、超募资金数额：

０．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中，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在锁定期

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Ｄｏ－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办公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股本总额

２３

，

１１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世江

股票简称 多氟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地址

ｗｗｗ．ｄｆｄｃｈｅｍ．ｃｏｍ

经营范围

无机盐、无机酸、助剂、合金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ＬＥＤ

节能产品的生产；电子数码产品，锂离子电池及

材料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服务；路灯安装工程；以数字印刷方式从事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业务；自营进出口业务。

董事会秘书 陈相举

证券事务代表 原秋玉

电话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５６

传真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５６

电子邮箱

ｄｆｄ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本次证券发行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第二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和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上述

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

的议案》和《关于解除公司与李云峰先生签

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发行人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

＜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

的

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监会以 《关于核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３４

号）核准了多氟多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款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为本次

发行开立的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亚会

Ａ

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２０

号《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经审验，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主承销商中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共计

２８

笔，

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９９１．４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多氟多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１０２５

号），确认本次发

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９０

，

３７９

，

８６９．４０

元（大写：伍亿玖仟零叁拾柒万

玖仟捌佰陆拾玖元肆角整），其中股本人民币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元（大写：贰仟零壹拾贰万贰仟壹佰伍拾伍元整），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人民币

５７０

，

２５７

，

７１４．４０

元（大写：伍亿柒仟零贰拾伍万柒仟柒佰壹拾肆元肆角整）。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２４２

，

１５５．００

元

（四）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多氟多本次发行的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新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

登记。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中，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

多氟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７２．５６

万股（含

２

，

０７２．５６

万股）股票，并可根据除权除息

事项作相应调整。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３４

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

，

０７２．５６

万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数量为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符合公司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３４

号”文的规定。

（四）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２９．８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发行价

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２９．０１

元

／

股。

经过询价，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２９．８８

元

／

股，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１０３．００％

，相当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

截止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３３．９４

元

／

股的

８８．０４％

。

（五）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１

、投资者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多氟多和主承销商中原证券共发出认购邀请书

１１０

份，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内，主承销商共收到

９

份《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

９

家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

送全部申购文件，除

６

家基金公司外，

３

家投资者均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９

家投资者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档位 申购价格（元） 申购股数（股）

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３０．６０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３０．００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３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３．１０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０．１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２９．０６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２９．０１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３．３２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３１．５３ 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 ２９．８８ 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７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１．３５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２９．９５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４．８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３４．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３ ３３．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９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３１．２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２９．０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的确定

发行人和中原证券对发行对象，按照竞价程序，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上述原则以下简称“配售原则”）。公司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８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元

／

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１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１５０

，

４００．００

２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６１

，

９２８

，

０９２．８０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６１

，

９２８

，

０９２．８０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２

，

０７２

，

５６０ ６１

，

９２８

，

０９２．８０

５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１５０

，

４００．００

６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８８ ３

，

２４４

，

４７５ ９６

，

９４４

，

９１３．００

合计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９９１．４０

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其管理产品获得配售的，具体明细如下：

（

１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红土创新红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认购；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添富

－

国贸东方

－

定增双喜盛世添富牛

２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认购；

（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产品认购：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添利

２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玉泉

２９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添利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包商定增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御富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玉泉

２９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４７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３１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增利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一创启程定增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浦金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２８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４１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玉泉

７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４２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玉泉

２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诺安金狮

７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认购；

（

５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认购；

（

６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申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增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认购。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亚会

Ａ

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２０

号《多氟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经审验，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主承销

商中原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共计

２８

笔，金额总计为人

民币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９９１．４０

元。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多氟多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１０２５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

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９０

，

３７９

，

８６９．４０

元（大写：伍亿玖仟零叁拾柒万玖仟捌佰

陆拾玖元肆角整），其中股本人民币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元（大写：贰仟零壹拾贰万贰仟壹佰伍拾伍元整），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人民币

５７０

，

２５７

，

７１４．４０

元（大写：伍亿柒仟零贰拾伍万柒仟柒佰壹拾肆元肆角整）。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变更后的累

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２５１

，

２４２

，

１５５．００

元。

（七）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且股份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住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１２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王德晓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文正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住所：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注册资本：

１

，

３９７

，

７８４

，

８１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介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可以对

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３

号兴业银行大厦

１９

层

１９０１－１９０８

室

２０

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秦维舟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

日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注册资本：

９５８４７２．１１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直

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介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住所：上海市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林利军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８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

６９

号

２

栋

４

层

４０２１

室

法定代表人：过振华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的

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

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

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２０

号海联大厦

１９

层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０３３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３９

保荐代表人：陈军勇、牛柯

项目协办人：卫晓磊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隽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９

号侨福芳草地

Ｄ

座

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３７７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３７７７８

经办律师：王文全、张弘

（三）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国清、付丽君

（四）验资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国清、白丽晗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股份限售情况

１

李世江

３５

，

１０２

，

７８４ １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有限售条件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

，

５１３

，

７０２ 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４２３

，

６６６ ２．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３４１

，

８１２ 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３３０

，

６４２ １．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

侯红军

３

，

８８３

，

００８ １．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部分有限售条件

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

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００

，

７８２ １．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２６６

，

０５５ 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

李凌云

３

，

０２３

，

０５８ 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部分有限售条件

１０

周团章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总计

７３

，

３８５

，

５０９ ３１．７５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股份限售情况

１

李世江

３５

，

１０２

，

７８４ １３．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有限售条件

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７

，

５１３

，

７０２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明睿新起

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２３

，

６６６ ２．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４

，

３４１

，

８１２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４

，

３３０

，

６４２ １．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６

侯红军

３

，

８８３

，

００８ 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部分有限售条件

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

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００

，

７８２ １．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８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有限售条件

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３

，

２６６

，

０５５ １．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４

，

４７５ １．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有限售条件

总计

７４

，

１０６

，

９２６ ２９．５０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变化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６

，

９４６

，

２００ ８０．８９％ －－ １８６

，

９４６

，

２００ ７４．４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４

，

１７３

，

８００ １９．１１％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６４

，

２９５

，

９５５ ２５．５９％

总计

２３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１２２

，

１５５ ２５１

，

２４２

，

１５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

更趋稳健，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三）业务结构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电解铝用氟化盐和锂离子电池及材料两类。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锂离子电池及材料业务

收入比重将显著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和丰富，综合抗风险能力将显著提高。

（（四）公司治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

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公司是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完整的经济实体和企业法人，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行前，公司

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存同业竞争。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七）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合计和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基准，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４４ ９．２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３５ ９．１８

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度

０．０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度

０．０７ ０．０７

注：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合计加上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大华

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２８６６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０２８１２

号和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１２５２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投资者如需了解发行人会计报表，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财务报

告。

（二）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９９

，

１２７．２８ ２１３

，

９７２．５８ １５５

，

９５５．１３ １４４

，

４４８．２４

利润总额

６３８．３７ ３６２．４９ １

，

７５５．３０ ４

，

９９９．８９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５１．０５ ４２２．２０ １

，

６３５．８９ ４

，

２０５．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５８．１２ ７４４．４７ ８０１．７９ ２０

，

３７７．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２２

，

６６７．２８ ３１６

，

３８６．１８ ２７１

，

２８８．１２ ２４０

，

８８８．２３

股本

２３

，

１１２．００ ２２

，

２５６．００ ２２

，

２５６．００ ２２

，

２５６．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４３

，

９８１．２９ １４３

，

６８５．６０ １４５

，

９５４．０５ １４６

，

３４１．３１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６ ０．２９ １．１２ ２．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８ －０．５８ ０．６３ ２．０１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

公司简要资产负债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３２２

，

６６７．２８ ３１６

，

３８６．１８ ２７１

，

２８８．１２ ２４０

，

８８８．２３

负债总额

１５７

，

８２６．０９ １５０

，

８４５．２７ １０７

，

６３２．８０ ７８

，

０９３．３５

股东权益

１６４

，

８４１．１８ １６５

，

５４０．９１ １６３

，

６５５．３２ １６２

，

７９４．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４３

，

９８１．２９ １４３

，

６８５．６０ １４５

，

９５４．０５ １４６

，

３４１．３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持续增加，主要是随着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及对其他业务领域的

拓展，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快速增加所致。

１

、财务结构分析

公司资产的主要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１３７

，

４９０．４８ ４２．６１％ １３８

，

６２５．１１ ４３．８２％ １０３

，

６２３．３６ ３８．２０％ ９４

，

２１８．５９ ３９．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１８５

，

１７６．８０ ５７．３９％ １７７

，

７６１．０７ ５６．１８％ １６７

，

６６４．７６ ６１．８０％ １４６

，

６６９．６４ ６０．８９％

资产总计

３２２

，

６６７．２８ １００％ ３１６

，

３８６．１８ １００％ ２７１

，

２８８．１２ １００％ ２４０

，

８８８．２３ １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的快速扩大，使得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增加较快。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非流动资产的增加主要是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推进所致。

２

、负债结构分析

公司负债的主要构成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１２８

，

２８４．５６ ８１．２８％ １２０

，

９７３．５６ ８０．２０％ ９１

，

８６９．１５ ８５．３５％ ４６

，

７５０．５２ ５９．８６％

非流动负债

２９

，

５４１．５４ １８．７２％ ２９

，

８７１．７１ １９．８０％ １５

，

７６３．６５ １４．６５％ ３１

，

３４２．８３ ４０．１４％

负债总计

１５７

，

８２６．０９ １００％ １５０

，

８４５．２７ １００％ １０７

，

６３２．８０ １００％ ７８

，

０９３．３５ １００％

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较大且呈上升趋势，一方面原因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使得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原因是为满足业务需要，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３

、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１３ ２．０３

速动比率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８２ １．４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４７．９５％ ４５．５２％ ３８．５０％ ２９．８４％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４８．９１％ ４７．６８％ ３９．６７％ ３２．４２％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和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为稳定，

２０１３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２０１２

年

末降低，主要是

２０１３

年度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调整增加流动负债，同时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公司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主要系随着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资金需求不断增加，银行借款以及经营性负

债规模不断加大所致。公司具有稳定的经营现金流，资产负债率也处于合理的水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所

有者权益将进一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偿债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二）盈利能力

公司简要利润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９

，

１２７．２８ ２１３

，

９７２．５８ １５５

，

９５５．１３ １４４

，

４４８．２４

营业利润

６４．４２ １６７．９９ ２

，

２６４．１０ ３

，

５９０．８５

利润总额

６３８．３７ ３６２．４９ １

，

７５５．３０ ４

，

９９９．８９

净利润

１９０．０７ ７６９．７５ １

，

６４１．６７ ４

，

２４９．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５１．０５ ４２２．２０ １

，

６３５．８９ ４

，

２０５．３１

公司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毛利率（

％

）

１６．２６ １２．９９％ １６．６１％ １８．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６ ０．２９ １．１２ ２．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８ －０．５８ ０．６３ ２．０１

报告期内，公司在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的不利局面下，积极进行产业布局调整和新产品的孵化培育工作，并充

分利用现有采购、销售等平台资源，拓展商品贸易业务，推动了收入的持续增长。但受下游电解铝行业景气度不足及

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占收入比例较高的无水氟化铝和六氟磷酸锂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导致了利润的下滑。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下滑较快，除受前述因素影响外，主要是

２０１４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度增加

２

，

２６９．２４

万元所致。增加的资产减

值损失主要为公司对存在较大回收风险的应收账款和经法院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预付款项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随着公司动力锂电池项目产能的进一步释放，规模效益初步显现，动力锂电池逐步成为公司新的经

济增长点，并带动公司盈利能力快速回升。随着下游电动汽车行业持续快速增长，公司动力锂电池和六氟磷酸锂等新

能源产品进入新景气周期，能够推动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提高。

（三）现金流量

公司简要现金流量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５８．１２ ７４４．４７ ８０１．７９ ２０

，

３７７．３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２０２．１２ －９

，

９７４．０２ －２１

，

９３１．９９ －２６

，

７３２．０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６０８．９７ １

，

６７４．３０ ２１

，

７０２．５１ －２３

，

３１０．５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１

，

４８１．０７ －７

，

５４４．１５ １８８．３６ －２９

，

８０７．３３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９２

最近三年，公司现金流入、流出情况正常，符合公司当期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筹资活动的实际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

到显著增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

更趋稳健，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项目建设期较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

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在项目的建设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短期内将有一定幅度的摊

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项目的如期实施和完成，将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营业绩，公司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将大幅提升，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将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于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将大幅增加。在本次募集资金开始

投入使用之后，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将相应增加。在本次拟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之后，公司的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将相应增加。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一）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１０２５

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６０１

，

２４９

，

９９１．４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８７０

，

１２２．００

元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９０

，

３７９

，

８６９．４０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年产

３

亿

Ａｈ

能量型动力锂离子电池组项目

６０

，

１２５ ６０

，

１２５

合计

６０

，

１２５ ６０

，

１２５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行业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实质性启动，动力锂离子电池需求量也出现快速增长，动力锂离子电池企业

纷纷扩大产能应对需求，公司动力锂离子电池产能也出现不足。为把握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带来的市场机遇，公司利

用本次募集资金，扩大动力锂离子电池产能，并对产品种类、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

公司在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也积累了丰富研发和生产经验，已取得与动力锂离子电池相关的专利

１９

项，其中发明

专利

１０

项，能够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公司也已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募投项目

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主导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减轻公司销售对传统氟化盐产品的依赖，通过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为公司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全面进军新能源行业打下坚实基础。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

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六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确定及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认为：“多氟多本次发行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经核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不包括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地通

过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第七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

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规定。”

第八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

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

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多氟多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愿

意推荐多氟多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９２

传真：

０３９１－２９５６９５６

２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２０

号海联大厦

１９

层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０３３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３９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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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8� � �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2015－临074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告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

"

预案

"

），并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下发的《关于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2015]

第

31

号），公司已

经按照交易所要求对问询函所列出的问题作出了书面说明，回复内容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披露公告。公司根

据回函内容对预案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主要内容如下：

1

、补充披露了巨人网络核心游戏的运营情况；结合游戏行业及巨人网络未来的发展规划补充披露了

巨人网络目前储备游戏资源的运营规划、研发进度及预计上线时间情况，具体参见预案

"

第八节 拟购买资

产的基本情况

/

六、拟购买资产业务与技术

/

（四）主要游戏软件产品介绍

"

2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及补偿事项的具体安排，具体参见预案

"

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

三、

本次重组方案及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8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3

、补充披露了关于巨人网络的部分股东与银行签署股权质押协议的质押原因、解除质押程序以及该

股权质押的情况不存在无法解除质押的障碍的说明，具体参见预案

"

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

五、主

要资产的权属情况、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

（五）巨人网络股权质押情况

"

。

4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在对巨人网络

100%

股权预评估时只采用收益法进行预估的原因，

并补充披露了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机构对上述评估方法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的规定的明确意见，具体情况参见预案

"

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预估值情况

/

二、拟购买资产预估值情况

/

（一）拟购买资产预估值及评估方法

"

。

5

、补充并完善披露了巨人网络目前运营游戏中未完成相关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工作及未向文化行政部

门备案的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参见预案

"

第八节 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

（一）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2

、无形

资产情况

/

（

3

）著作权

"

。同时，在预案

"

重大风险提示

"

及

"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

部分对前述情况的风险提示

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参见预案

"

第三节 重大风险提示

/

九、部分运营游戏中存在瑕疵的风险

"

以及预

案

"

第十三节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面临的业务和经营风险

/

九、部分运营游戏中

存在瑕疵的风险

"

。

6

、补充披露了巨人网络报告期内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及原因，具体情况参见预案

"

第十六

节 其他重大事项

/

六、巨人网络报告期内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

。

7

、补充披露了巨人网络最近一期末构成无形资产的财务数据，并列示说明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

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具体情况参见预案

"

第十六节 其他重大

事项

/

七、巨人网络最近一期末构成无形资产情况

"

。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对预案进行了上述补充与修改，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时，应以本次同时披露的预案（修订稿）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2015－临075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世纪游轮，股票代码：

002558

）自

2014

年

10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披露《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

12

月

20

日以来，公司于每

5

个交易日内分别披露了

44

份停牌进展公告即《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四十四）》。

2015

年

7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彭建虎先生与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信利工业（汕尾）有限公司签订重

组意向协议，重组对象确定为信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利光电

"

），后由于未能就重组的最终方

案达成一致，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终止了与信利光电的重组事项。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上海巨人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巨人网络

"

）及其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意向框架协议》。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

临

071

）和《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

2015

年修订）〉（深证上

[2015]231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

审核，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2015]

第

31

号），公司已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进行反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重庆

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之回

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及相关内容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2015-072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进行了披露。

2015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15

】

1883

号《关于对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以下简称

"

审核意见函

"

），需要公司作进一步

说明和补充披露的问题如下：

一、关于标的公司业务与行业

1.

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中属于地面兵装行业的主要产品有履带式装甲车辆、轮式装甲车辆、火炮等防务

装备，但预案中行业发展概况及趋势未覆盖全部主要产品，仅涉及轮式装甲车辆，未涉及履带式装甲车辆、火

炮等防务装备。请公司补充披露履带式装甲车辆、火炮等防务装备的行业发展概况及趋势，并对标的资产涉

及行业进行相应的量化分析，涉及相关行业数据的，应注明出处或来源。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

预案中披露的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服务行业信息仍为

2014

年以前行业状况。请结合近期油价持续下跌，

开采景气度差，中国石油等设备需求企业大幅削减资本开支等行业最新情况，更新行业的相关数据，并量化

分析该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

预案披露，公司本次拟购买资产涵盖装甲车辆等防务装备的研发制造和石油机械的生产制造业务，与

现有主营业务没有显著协同效应。此外，石油机械生产制造行业不景气，该行业标的公司已出现收入下降、持

续亏损等现象。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格式指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补充披露：（

1

）标的资产中，防务装备和石油机械与公司目前主业是否有

协同效应，收购目的及考虑；（

2

）本次交易后多主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

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

预案披露，多处标题为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的部分都仅对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及产品做了描述性介

绍，并未说明标的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情况。请切合主题、突出重点，对本部分进行调整和修订，补充披露标

的资产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等情况。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公司盈利能力

5.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大地石油

2015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490.58

万元，按年化计算较去年大幅下降，

且连续一年一期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均为负值；标的公司山西风雷钻具近两年一期毛利率持续下降，

2015

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039.81

万元，按年化计算同样较去年大幅下降，且

2015

年上半年出现大额亏损

1,646.48

万元。上述资产业绩波动大且存在大额亏损，请公司补充披露购买上述资产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关于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

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秦皇岛风雷钻具近两年一期不断处置资产，营业收入从

2013

年的

915.69

万元持续

下降至

2015

年上半年的

84.1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秦皇岛风雷钻具除向大地石油租赁厂房设备外，是否正

常开展业务和生产经营；购买该资产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北方机械

2015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及利润按年化计算较去年大幅下降，并将原因解

释为

"

北方机械产品生产周期长，一般在四季度完成验收交付并确认收入

"

。请对比报告期内北方机械的同期

财务数据，补充披露

2015

年上半年北方机械营业收入及利润的同比变化及其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

表意见。

8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北方机械

2014

年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

29.80%

。请公司补充披露北方机械是否

对非经常性损益存在依赖，以及非经常性损益占比较高对未来盈利质量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

见。

9

、预案披露，一机集团母公司军品主营业务相关经营性资产包括多个分公司及职能部门。请公司补充披

露上述可单独核算主体最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预估值

10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北方机械、山西风雷钻具于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曾进行与交易、增资或改制相关的

评估或估值。请公司补充披露评估或估值方法、增值率、交易作价等信息，并列表说明历次评估或估值情况与

本次重组预估作价差异情况及其差异原因。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1

、预案披露，公司选择

2014

年静态市盈率作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的指标。请补充披露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动态市盈率作为对比指标的比较结果，并结合上述结果分析说明本次预估值的合理性。请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2

、预案披露，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预估。请补充披露采用收益

法进行预估时的具体过程及结果，并结合上述信息，分析说明对所有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的公

允性。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13

、预案披露，公司将中航黑豹、北方导航、光电股份、四创电子等公司作为地面兵装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请结合上述公司的主业情况，补充披露选取上述公司作为同行业比较标的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时另行选取地

面兵装行业的其他可比公司进行同行业对比。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

14

、预案披露，原北方机械分立后，对于分立基准日之前北方机械的债务，由存续北方机械和山西北方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按照资产划分情况分别承担。请公司补充披露该安排是否已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的规定取得原北方机械债权人书面同意，如未取得，请提示标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并说明后续解决

方案。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5

、预案披露，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部分土地、房产、专利、商标等权属问题尚待解决。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上

述问题未能如期解决，是否会对重组完成后标的资产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除现金补偿方式外交易

对方是否提供其他保障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6

、预案披露，重组完成后北方创业需要重新获取军工类产品生产经营所需相关资质，在资产交割至北

方创业获得相关资质之前的过渡期间，北方创业将接受一机集团委托生产军工产品，或与一机集团、用户共

同签订三方合同。请公司补充披露：（

1

）需要重新获取的资质种类及所涉产品的收入、利润等情况；（

2

）重新获

取相关资质所需条件与预计时间安排；（

3

）在过渡期间标的资产无资质生产军工类产品是否合规，一机集团

是否无偿将相关资质授予标的资产使用。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7.

预案披露，

2015

年

9

月，北方机械采取派生分立的方式分立为北方机械（存续主体）和山西北方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主体）， 山西北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将承接不进入上市公司的民品业务相关的资产、负

债。请公司补充披露：（

1

）分立前北方机械的业务发展情况，及最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

）分立剥离

的民品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3

）在预案披露前分立剥离民品业务的主要原因和考虑，是否符国家与上

市公司关于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和趋势；（

4

）被分立剥离出去的民品资产，与存续方的军品资产是否存在业

务关联，分立剥离对存续方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8.

预案披露，配套募集资金中部分用于投资与标的资产相关的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请结合募投项目

的主要内容，补充披露募集资金的必要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9.

预案披露，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然存在关联交易。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前五大客户

和供应商及其相应的采购和销售占比情况、关联交易情况、主要关联交易类型、报告期关联交易金额和未来

预计金额。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五、其他事项

20.

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大地石油已获得抽油杆及其接箍产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尚在有效

期内。请补充披露该许可证有效期限，并说明许可证续期的条件及是否存在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补充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

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各方按照《审核意见函》的要求逐一落实相关意见，并尽快将反馈报送至上海证券

交易所。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